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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我國遊艇（含外國籍遊艇）CIQS標準作業程序彙整表

CIQS標準
作業原則

依據行政院秘書長 94年 9月 12日院臺文字第 0940042486號函頒定
之「外籍遊艇申請進入國際商港或遊艇港作業程序」及「外籍遊艇出
國際商港或遊艇港作業程序」辦理，詳附表一。

作業事項 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機關CIQS細項作業程序

主管機關 法規依據 備註

一
、
人
艇
出
入
查
驗

（一）遊艇及人
員之入出國
境

1.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

入出國及移民法、國家安全法、入出國查驗辦

法；其作業程序詳附表二。

詳 附 表

二

（二）遊艇及人
員之出入海
關

2.財政部關稅

總局

關稅法、海關緝私條例、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

管理辦法及進出口貨物預行報關處理原則

等；其作業程序詳附表三。

詳 附 表

三

（三）遊艇、人
員、動植物
及其產品之
檢疫

3.衛生署疾病

管制局

傳染病防治法、港埠檢疫規則等；其作業程序

詳附表四。

詳 附 表

四

4.農委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

局

植物防疫檢疫法、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動物

及動物產品輸入檢疫條件、中華民國輸入植物

或植物產品規定；其作業程序詳附表五。

詳 附 表

五

（四）遊艇及人
員之安全檢
查

5.海巡署 海岸巡防法、國家安全法；其作業程序詳附表

六。

詳 附 表

六

二
、

港

口

出

入

泊

靠

（一）漁港出入
泊靠

6.農委會漁業

署

漁 港 法 、 92 年 11 月 28 日 農 授 漁 字 第

0921341126 號令及 93 年 5 月 14 日農授漁字第

0931341760 號令修正之「遊艇停泊漁港申報須

知」，其作業程序詳附表七；並應依船舶法第

5 條規定申請特許。

詳 附 表

七

（二）遊艇港出
入泊靠

7.內政部（營

建署墾丁國

家公園管理

處）

國家公園法、「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活動發

展方案」，其作業程序詳附表八；並應依船舶

法第 5 條規定申請特許。。

詳 附 表

八

8.觀光局 發展觀光條例；CIQS 程序中，龍洞遊艇港部

分僅負責通報作業，該程序無涉相關檢驗、檢

疫實際業務，其作業程序如附表九；並應依

船舶法第 5 條規定申請特許。。

詳 附 表

九

9.地方政府（如

高雄縣政府）

地方自治法規，遊艇進出興達港仍依中央的

CIQS標準作業程序辦理；並應依船舶法第 5 條

規定申請特許。。

（二）內陸河川
（湖潭）出
入泊靠

10.經濟部水利

署

水利法；遊艇活動依各管理機關訂定公告之

許可使用行為相關規定辦理，惟基於水源保

護考量，對水庫水域供遊艇活動持保留立

場；另該署權責，僅及於內陸水庫蓄水範圍

申請許可使用及其進出作業程序。

（三）商港出入
泊靠

11.花蓮港務局

商港法、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綜整商各港作

業，其作業程序詳附表十。
詳 附 表

十

12.臺中港務局

13.基隆港務局

14.高雄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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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工業港因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39條規定，暫無配合簡化並制訂遊艇（含外

國遊艇）入出該港前揭作業相關程序事宜

附表一~1
外籍遊艇出國際商港或遊艇港作業程序

（94.05.19.決議修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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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管理機關

船長（或船舶所
有人）或其代理
人

完成未完成

應於出港 12小時前申辦簽證，通報出港
時間、人員、船舶等資料。

出 

境

依
現
行

法
令
辦

人
員
名
冊
審
核
、
實
施
人
員
證
照
查
驗
。

一
、
外
籍
遊
艇
未
載
運
客
貨
者
，
無
須
向
海
關
申
報

出
口
通
關
手
續
。

二
、
外
籍
遊
艇
有
載
運
客
貨
者
：

１
、
應
檢
附
「
運
輸
工
具
進
出
口
通
關
管
理
辦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
所
列
文
件
申
報
出
口
。

２
、
辦
理
出
港
預
報
。

３
、
申
請
結
關
。

４
、
核
發
結
關
證
明
書
，
始
得
出
港
。

一
、
在
國
內
無
檢
疫
傳
染
病
發
生
時
，
遊
艇
於
入
港
檢

疫
時
，
已
發
給
「
出
港
船
舶
檢
疫
完
成
證
明
書
」

者
，
可
逕
行
辦
理
結
關
手
續
；
未
持
有
前
述
證

明
書
者
，
應
完
成
檢
疫
，
始
得
出
境
。

二
、
若
國
內
實
施S

A
R
S

或
新
型
流
感
Ｂ
、
Ｃ
級
傳
染
病

防
治
動
員
作
業
時
，
依
其
規
定
辦
理
。

一
、
旅
客
未
攜
帶
動
植
物
或
其
產
品
出
境
者
，

無
須
申
請
檢
疫
。

二
、
旅
客
若
攜
帶
動
植
物
或
其
產
品
出
境
，
配

合
輸
入
國
要
求
須
出
具
檢
疫
證
明
書
者
，

請
通
知
本
局
轄
區
之
分
局
派
員
辦
理
檢
疫
。

一
、
受
理
出
港
報
驗
。

二
、
安
全
檢
查
。

三
、
完
成
出
港
檢
查
簽
證
及
通
報
港
口
管
理
機
關
。

入出境管理局
港 務 警 察 局 關 稅 局

疾 病 管 制 局 動 植 物 防 疫
檢 疫 局

海巡署
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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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遊艇申請進入國際商港或遊艇港作業程序
（94.05.19.決議修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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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長（或船舶所有
人 ） 或 其 代 理 人

外
籍
遊
艇
有
載
運
客
貨
者
：

一
、
應
檢
附
「
運
輸
工
具
進
出
口
通
關
管
理
辦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及
第
三
十
七

條
」
所
列
文
件
申
報
進
口
。

二
、
受
理
進
港
預
報
。

三
、
登
艇
理
船
。

實

施

人

員

證

照

查

驗

。

一
、
來
自
國
外
之
遊
艇
，
應
填
報
「
海
事
衛
生
聲
明
書
」
及
檢
附
船
員
旅
客
名

單
。
。

二
、
若
無
疫
情
時
，
由
疾
病
管
制
局
核
發
「
入
港
許
可
證
」
及
「
出
港
船
舶
檢
疫

完
成
證
明
書
」
。

三
、
若
有
發
生
疑
似
傳
染
病
或
必
要
時
，
須
施
行
登
船
檢
疫
，
實
施
醫
術
檢
查
、

疫
情
調
查
及
採
取
防
治
措
施
，
再
核
發
「
入
港
許
可
證
」
及
「
出
港
船
舶
檢

疫
完
成
證
明
書
」
。

四
、500

噸
以
上
遊
艇
需
檢
附
除
鼠
(
免
予
除
鼠
)
證
明
書
及
繳
交
船
舶
衛
生

檢
疫
費
。

五
、
若
國
內
實
施S

A
RS

或
新
型
流
感
Ｂ
、
Ｃ
級
傳
染
病
防
治
動
員
作
業
時
，

未
攜
帶
動
植
物
或
其
產
品
上
岸，
不
需
申
報
檢
疫。

一
、
禁
止
攜
帶
動
植
物
或
其
產
品
上
岸
。

二
、
遊
艇
載
有
活
體
動
物
時
，
派
員
登
船
執
行
過
境
檢
疫
。

三
、
遊
艇
所
載
之
殘
留
動
植
物
或
其
產
品
(
廚
餘
)
，
均
不
得
攜
帶
上
岸
，

若
上
岸
者
，
必
須
銷
毀
。

一
、
受
理
進
港
報
驗
。

二
、
安
全
檢
查
。
若
發
現
下
列
情
事
，
即
通
報
各
該
管
機
關
處
理
：

１
、
活
體
動
植
物
未
經
防
檢
疫
或
攜
帶
著
陸
。

２
、
遊
艇
所
載
之
殘
留
動
植
物
或
其
產
品
(
廚
餘
)
，
攜
帶
著
陸
。

三
、
完
成
進
港
檢
查
簽
證
及
通
報
港
口
管
理
機
關
。

外
籍
遊
艇
未
載
運
客
貨
者
不
需
申
報
進
口
通
關
手
續。

不
同
意
申
請

1.港務局接受申
請後通報相關
單位。

2.港務局將相關
資料輸入「航運
業及進出港簽
證作業系統」，
供各相關單位
查詢。

於ETA（預定到達時間）48小時前，向港務局
申請進港同意（以電話、傳真、無線電話或網
路方式辦理）。

同意申請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港
務
警
察
局

關 稅 局 疾 病 管 制 局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海巡署安檢所

一、於 ETA 4 小時前以無線電
通報。

二、入港後24小時內，由船長
（或船舶所有人）或其代
表人乙名檢持名冊，自行
前往指定地點辦理相關入
境手續，在未完成入境手
續前，其餘人員不得下船。

進國際商港

一、於入港前 4小時，向遊艇港管理單位通報，
由遊艇港管理單位通報相關機關。

二、入港後 24 小時內，由船長（或船舶所有
人）或其代理人乙名檢持名冊，自行前往
指定地點辦理相關入境手續，在未完成入
境手續前，其餘人員不得下船。

進遊艇港

完   成

附表一~2



外籍遊艇旅客入出國證照查驗作業程序表
主 管
機 關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依

據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4、18及 59條。

「入出國查驗辦法」第2、6、14條。

作

業

內

容

一、 外籍遊艇進入經行政院核定之入出國國際港口。(現為基隆港、花蓮
港、台中港及高雄港等)

二、 遊艇旅客進入各港口證照查驗室進行證照查驗。

三、 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所屬港口國境事務隊查驗相符，於入出國證件
及入出境登記表加蓋查驗章戳，發還證件，許可入出國。

作

業

流

程

一、 收取護照(或旅行文件)及填妥之E/D卡。
二、 輸入電腦進行安檢檔資料查詢。
三、 收取白色入出境登記表。
四、 白色入出境登記表訂於護照內頁。
五、 核蓋入出境查驗章戳。
六、 發還護照，准許入出境。

注

意

事

項

一、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條規定之機場港口，係指經行政院核定

之入出國機場、港口，自非經行政院核定之國際機場、港口入出國者，

依據「入出國查驗辦法」第14條規定應以專案申請方式辦理證照查驗。

二、 遊艇外籍人士如有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8條之情形者，得依「外

國人臨時入國許可辦法」相關規定申請臨時入出國。

三、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4條第 1項及第59條第 1項，入出國未經查驗

者每人處新台幣1萬元罰鍰。

表

格

一、 有效護照或旅行證件。
二、 有效入國簽證或許可，或外僑永久居留證。但申請免簽證入國者，不在此

限。
三、 申請免簽證入國者，應備已訂妥出國日期之回程或次一目的地之機(船)

票。
四、 次一目的地國家之有效簽證。但前往次一目的地國家無需申請簽證者，不

在此限。
五、 填妥之入出國登記表。

備
註

（各欄大小可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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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1



外籍遊艇旅客入出國證照查驗作業聯絡表

Immigration Inspection Process at Sea Ports for Taiwan Entry ＆ Departure

管理項目
Management Items

聯絡窗口 Liaison window
備註 Remarks

機關 Authority 電話 Tel. No. 傳真機 Fax. No. 網站 Website

入出國證照查驗
Immigration

入出國及移民署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國境事務大隊
Border Affairs Corps.

03-3985010 03-3931973
http ： \\
www.immigration.gov.tw

入出國證照查驗
Immigration

國境事務大隊
Border Affairs Corps.

基隆港國境事務隊
Keelung Port Brigade

02-24273005 02-24270589
http ： \\
www.immigration.gov.tw

入出國證照查驗
Immigration

國境事務大隊
Border Affairs Corps.

台中港國境事務隊
Taichung Port Brigade

04-26564550 04-26562494
http ： \\
www.immigration.gov.tw

入出國證照查驗
Immigration

國境事務大隊
Border Affairs Corps.

高雄港國境事務隊
Kaohsiung Port Brigade

07-2692831 072696087
http ： \\
www.immigratio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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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遊艇申請進出國際商港或遊艇港之關稅查驗作業程序表
主 管
機 關 財政部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高雄關稅局

依 
 

據

一、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
二、進出口貨物預行報關處理準則。
三、財政部關稅總局94.9.21.台總局徵字第0941019728號函。

作 
 
 
 
 
 
 

業 
 
 
 
 
 
 

內 
 
 
 
 
 
 

容

壹、外籍遊艇申請進港（入境）作業程序：
一、未載運客貨者：不需申報進口通關手續。
二、有載運客貨者：
（一）受理進港預報：進港24小時前提出預報進港（預報資料由港務

局提供予海關）。
（二）登艇理船：艇上應備有遊艇長簽字之下列文件
     1.隨船進口及過境貨物艙單。
     2.隨船進口及過境包件清單。
     3.入境及過境旅客名單，並註明全部拖運行李件數。
     4.遊艇應用食物及什物清單，如有麻醉藥品、武器彈藥及外幣者

並附其清單。
     5.船員名單及船員自用不起岸物品清單。
（三）如艇長（或遊艇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已向海關申報進口艙單，

納稅義務人得檢齊報關應備之各項單證，向海關預行報關。
貳、外籍遊艇申請出港（出境）作業程序：
一、未載運客貨者：不需申報出口結關手續。
二、有載運客貨者： 
（一）出港前12小時預報出港時間（預報資料由港務局提供予海

關）。
（二）海運出口貨物，如報關單證齊備，貨物輸出人得於承裝貨物之

船舶向海關掛號後，於船舶結關日前，向海關預行報關。
（三）檢附下列文件申請結關出口：
     1.結關申請書。
     2.出口貨物艙單。
     3.出境旅客名單，但與進口時所送過境旅客名單相同者免送。
     4.船員名單，但與進口時所送名單相同者免送。
     5.檢疫准單。
     6.助航服務費繳納證明書。
（四）核發結關證明書，始得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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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1



作 
 
 
 
 
 
 
 
 
 
 

業 
 
 
 
 
 
 
 
 
 

流 
 
 
 
 
 
 
 
 
 
 
 
 
 
 

程

進港（入境）：

出港（出境）： 

注
意
事
項

參考關稅總局網站之「旅客出入境服務」。
一、入境報關須知。
二、出境報關須知。
（網址：http://web.customs.gov.tw）

表
格

一、結關申請書。
二、進口報單。
三、出口報單。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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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載
運客貨

無須向海關辦
理通關手續

進港預報資
料由港務局
轉予海關

行李檢查
（稽查組）

比照未連線
船公司向海
關申請船隻
掛號（進口
組）

放行海關登艇理
船（稽查
組）

進口貨物報
關（進口
組）

查驗

完稅

是否有載
運客貨

無須向海關辦理
通關手續

出港預報資料
由港務局轉予
海關

放行

出口貨物報關
（出口組）

查驗

放行
裝艇

申請結關
（稽查組）

核發結關證明書
（稽查組）

是

否

否

是



外籍遊艇申請進出國際商港或遊艇港關稅查驗作業聯絡表

管理項目
Management Items

聯絡窗口Liaison Window
備註

Remarks機關Authority 電話Tel.No. 傳真機Fax.
No.

網站Website

外籍遊艇申請進出

國際商港作業

基隆關稅局

稽查組

02-24222310 02-24253265 http://keelung.customs.gov.tw

台中關稅局

稽查課

04-26565101

分機 149

04-26573949 http://Taichung.customs.gov.tw

高雄關稅局

稽查組

1.(07)5628327

2.星期例假日
夜勤主任
(07)5628297

(07)5616321 http://Kaohsiung.custom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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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1
外籍遊艇申請進入國際商港或遊艇港之檢疫作業程序

主管

機關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DEPARTMENT OF HEALTH,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依

據
港埠檢疫規則 Regulations Governing Quarantine at Port

作業

內容

外籍遊艇申請進入國際商港或遊艇港作業程序 

The operation procedure for the foreign yachts applying to enter the international 

ports or yacht ports

作

業

流

程

一、填報「海事衛生聲明書」及檢附船員旅客名單。

Yachts arriving from foreign ports shall submit a Maritime Declaration of Health 

and name lists of crew.

二、若無疫情時，由疾病管制局核發「入港許可證」及「出港船舶檢疫

完成證明書」。

If there are no communicable diseases or related conditions onboard,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CDC） shall issue a Free Pratique  and Quarantine Clearance for 

Outgoing Ship.

三、若有發生疑似傳染病或必要時，須施行登船檢疫，實施醫術檢

查、疫情調查及採取防治措施，再核發「入港許可證」及「出港船舶

檢疫完成證明書」。

If there is a threat of introduction, transmission, or spread of communicable disease

into Taiwan, as may occur, for instance, when the carrier has on board ill persons.

On  board  quarantine  will  be  apply  to  carrier,  including  medical  examinatio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levant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before a Free Pratique and Quarantine Clearance for Outgoing Ship can be issued.

注

意

事

項

一、500噸以上遊艇需檢附除鼠（免予除鼠）證明書及繳交船舶衛生

檢疫費。
Yachts above 500 tons shall submit a Certificate of Deratting or Certificate of 
Deratting Exemption, and shall pay fees for the sanitary inspection of ships.

二、若國內實施新型流感傳染病防治業時，依其規定辦理。

In the event of pandemic influenza response in Taiwan, the control measures 
specifically formulated for these circumstances shall apply.

表格 海事衛生聲明書Maritime Declaration of Health

備註

外籍遊艇出國際商港或遊艇港之檢疫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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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

機關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DEPARTMENT OF  HEALTH,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依

據
港埠檢疫規則 Regulations Governing Quarantine at Port

作業

內容

外籍遊艇出國際商港或遊艇港作業程序
The operation procedure for the foreign yachts applying to leave the international
ports or yacht ports

作

業

流

程

一、 「出港船舶檢疫完成證明書」辦理結關手續。

二、 Yachts shall submit the Quarantine Clearance for Outgoing Ship issued by

the quarantine authorities for customs clearance before departure.

三、 未持有前述證明書者，應完成檢疫，始得出境。

四、 Yachts not having completed the procedures are not permitted to leave the

port.

注

意

事

項

若國內實施新型流感傳染病防治作業時，依其規定辦理。

In  the  event  of  pandemic  influenza  response  in  Taiwan,  the  control  measures

specifically formulated for these circumstances shall apply.

表

格

出港船舶檢疫完成證明書 

Quarantine Clearance for Outgoing Ship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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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遊艇管理作業聯絡表

管理項目

Management Items

聯絡窗口 Liaison window

機關 Authority 電話 Tel. No. 傳真機 Fax. No 網站 Website

遊艇檢疫

Yacht
Quarantine

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     基隆
辦事處

The First Branch (Keelung), 
CDC, Taiwan, R.O.C.

02-

24210309

02-

24252410

http://www.cdc.gov.tw

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     蘇澳
辦事處

The First Branch (Suao), 
CDC, Taiwan, R.O.C.

03-

9972365

03-

9965623

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     金門
辦事處

The First Branch (Kinmen), 
CDC, Taiwan, R.O.C.

082-

375591

082-

375592

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     馬祖
辦事處

The First Branch (Matsu), 
CDC, Taiwan, R.O.C.

083-

623075

083-

623072

疾病管制局第三分局     台中
辦事處

The Third Branch (Taichung),
CDC, Taiwan, R.O.C.

04-

26562514

04-

26563614

疾病管制局第三分局     麥寮
辦事處

The Third Branch (Mailiao), 
CDC, Taiwan, R.O.C.

05-

6812999

05-

6812590

疾病管制局第五分局     高雄
辦事處

The Fifth Branch 
(Kaohsiung), CDC, Taiwan, 
R.O.C.

07-

5618994

07-

5315531

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     花蓮
辦事處

The Sixth Branch (Hualien), 
CDC, Taiwan, R.O.C.

03-

8242251

03-

822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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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動植物檢疫作業程序表

主 管
機 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BAPHIQ）

依

據

1、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Statue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Animal 

Disease

2、 植物防疫檢疫法 Plant Protection and Quarantine Act

3、 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檢疫條件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for the Importation of 

Animals or Animal Products

4、 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規定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for the Importation 

of Plants or Plants Product in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作

業

內

容

適用範圍：

Applicable range:

（一）出入境我國之遊艇人員（包含駕駛、乘客）所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

Yacht  personnel  exiting/entering  the  country  (including  the  navigating  pilot  and

passengers) carrying animals, plants and their products.

（二）入境時禁止攜帶以下產品

The following articles shall not be permitted to carry into the country.

1、活動物及其產品（符合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之犬、貓、兔、動物產品及經乾燥

或加工調製之水產品除外）。

Living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excluding the dogs,  cats,  rabbits  and animal

products  which  are  imported according  to  “Statue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Animal Disease” and the dried or processed aquatic products.)

2、活植物及生鮮產品（符合植物防疫檢疫法規定者除外）。

Living plants and fresh plant  products  (excluding they are imported according to

“Plant Protection and Quarantine Act”.)

3、新鮮水果。

Fresh fruits.

（三）在我國領海範圍內活動之國內外遊艇，提出未離領海範圍證明，免向動植物檢

疫機關申報檢疫。

Yachts in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the state  issuing proof of not  leaving  territorial

waters are not required to apply for BAPH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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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流

程

一、入境檢疫 Entry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一）遊艇（含外國遊艇）人員攜帶動植物入境時，須填具「旅客或郵包寄遞動植物

檢疫申請書」，並檢附攜帶生鮮動植物產品種類及數量之清單向動植物檢疫機

關申請檢疫。

When entering the country, yachts (including foreign yacht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he “Application of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for passengers or packages” with a

list of the type and quantity of living animals, plant and their products carried on

board and apply for quarantine inspections to BAPHIQ.

（二）遊艇管理單位於遊艇抵達前 24 小時通知動植物檢疫機關，派檢疫人員赴指定

國際商港、漁港、遊艇港碼頭檢疫櫃檯執行檢疫，未經檢疫之動植物產品均不得

自船隻卸下。

Navigation pilot or agent of a yacht shall report to BAPHIQ in 24 hours before its

arrival at the port. BAPHIQ shall send quarantine officers to designated quarantine

inspection counter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harbors, fishing ports, yacht marina

to conduct quarantine inspections. Animals and plants are not allowed to be unloaded

from ships without quarantine.

（三）攜帶入境之動植物或其產品經檢疫符合我國檢疫規定者，動植物檢疫機關應發

給證明，海關憑予放行。

Living  animals,  plant  and  their  products  which  have  been  quarantine  and  meet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shall be imported with a certificate issued by BAPHIQ.

（四）攜帶入境之動植物或其產品經檢疫不符合我國檢疫規定者，動植物檢疫機關應

填發「入境動植物檢疫處理通知書」，該產品則封存船艙出境或集中銷燬處理。 

Living animals, plant and their products which have been quarantine and not meet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shall be storage to re-export or destroyed and BAPHIQ shall

fill out “Notification of Quarantine Procedure for Imported Animals and Plants”..

二、出境檢疫 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一）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出境之遊艇人員應填具「旅客或郵包寄遞動植物檢疫申請

書」並檢附護照及相關證件，向動植物檢疫機關申報檢疫。

Yacht personnel shall apply for quarantine to BAPHIQ with passport and relevant

documents and fill out the application.

（二）經檢疫合格者（符合輸入國動植物檢疫規定），動植物檢疫機關簽發「動植物

檢疫卡」交申請人。

BAPHIQ shall issue a quarantine tag if the living animals, plants and their products

which  have  been  quarantine  and  meet  the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of  importing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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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項

一、針對海關查獲旅客攜帶之動植物及其產品，由現場檢疫人員依據相關法規直接判

定，合格者即可直接攜帶入境，不合格者，立即時開立入境動植物處理通知書予

旅客，並依動植物檢疫法規，做適當之處置。

Quarantine officials shall be according to the revelant requirements to quarantine the

living  animals,  plants  and  their  products  intercepted  by  customs.  If  the  living

animals, plants and their products meet to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shall be allowed

to carry into the country or they are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二、入境遊艇所載之殘留動植物及其產品（廚餘），均不得攜帶著陸，若著陸者，必

須銷燬。

The residues of animals, plants and their products shall be prohibited from unloading

and shall be destroyed if unloading is necessary.

表

格

1.遊艇所攜帶生鮮動植物產品種類及數量清單

A list of the type and quantity of living animals, plants and their products carried on

board

2.旅客或郵包寄遞動植物檢疫申請書（附錄一）

Application of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for passengers or packages 

3.入境動植物檢疫處理通知書（附錄二）

Notification of Quarantine Procedure for Imported Animals and Plants

備
註

（各欄大小可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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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動植物檢疫作業聯絡表

管理項目
Management Items

聯絡窗口 Liaison window
備註 Remarks

機關 Authority 電話 Tel. No. 傳真機 Fax. No. 網站 Website

基隆港及龍洞遊艇港之有關
動植物檢疫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at  Keelung Harbor and 
Longdong Marina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

Keelung Branch,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02-24247342

02-24247363~216

02-24288389 www.baphiq.gov.tw

台中港之有關動植物檢疫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at Taichung Harbor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台中分局

Taichung Branch,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04-26565814 04-26562534 www.baphiq.gov.tw

高雄港及後壁湖遊艇港之有
關動植物檢疫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at Kaohsiung Harbor and 
Houbihu Marina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

Kaohsiung Branch,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07-3377529 07-3377515 www.baphiq.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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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Council of Agriculture¸Executive Yuan

REPUBLIC OF CHINA

旅客或郵包寄遞動植物檢疫申請書

APPLICATION
申報日期                                                                 編  號

Date                                                                     Number                        

申    報   人

Applicant

姓          名

Name

地          址

Address

護  照  號  碼

Passport Number

品           名

Commodity

動    物    品    種

Breed of Animal

共  計  數  量

Total Number

                    公斤(kg)

                    株(Stump)

                    隻(Head)

動    物    性    別

Sex of Animal

雄(Male)                   隻

雌(Female)                 隻

                         (Head)

輸  送  方  式

Means of Conveyance

    個人攜帶        郵  寄

    by carrying       by mail

動 物 特 徵 及 毛 色

  Characteristic and

  Colour of Animal
起  運  地  點

Country of Origin

運  往  地  點

Destination

動   物   年   齡

Age of Animal

乘坐船機班次或名稱

Flight(ship) No. or Name

狂犬病預防注射日期

Date of Rabies

Vaccination

上  欄  由  申  報  人  填  寫

The above items should be filled in by applicant

檢  疫  情  形

處  理  情  形

檢  疫  結  果
合  格  數  量                           公斤(株、隻)

不 合 格 數 量                           公斤(株、隻)

不 合 格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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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檢疫員                          課長(主 任)               

                                                     年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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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分局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Branch

     入境動植物檢疫處理通知書         編號：Serial number

Notification of Quarantine Procedure for Imported Animals and Plants

輸入人姓名：　　　　　　　性別：□男□女　
Importer Name Sex Male Female
生日：    　　年　　月　　日
Date of Birth:   Year   month    day
護照（身分證）號碼：　　　　　　　　　　　電話：　　　　　　　　　　　
Passport（ID）Number Telephone
住（居）所：　　　　　　　　　　　　　　　　　　　　　　　　　　　　　
Address
主　旨：
Subject 
上列輸入人於　　年　　月　　日以　　　　　船（機）自　　　　　國家（地區）輸入之

計　　　　　　　　　　　　公斤（隻╱株╱件），應依規定處理如下：
Purpose:  The  importer  above  imported  _______________  Kilogram(s)  on  ___________(Date:

Y/M/D) by　　　　_ship(plane)from __________(country/region)
Following measures shall be taken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事　實：一、輸入之動植物或其產品經□海關查獲□檢疫犬偵測□申報檢疫發現：
Facts:  Imported  animal(s),  plant(s)  or  their  product(s)  detected  by□customs  □quarantine  dog

inspection □declaration of quarantine:
（一）來自□口蹄疫□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新城病□穿孔線蟲

□地中海果實蠅□桃果實蠅□檬果象鼻蟲□　　　　　　　　　
發生地區，禁止輸入。
coming  from  □Foot-and-mouth  disease□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Newcastle Disease□Radopholus similis□　　　　　　　　　
infected area are prohibited from importation

（二）來自□狂犬病□蘋果蠹蛾□莖線蟲□西方花薊馬□　　　　　　
有檢疫條件輸入地區，
Coming  from  □rabies□Cydia  pomonella(Linnaeus)□Ditylenchus
dipsaci□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countries  (zones)  with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所檢附之輸出國政府檢疫機構簽發之檢疫證明書檢疫條件所載不符規定。
Documents issued by exporting countries fail to meet the qualification of BAPHIQ
□未檢附輸出國政府檢疫機構簽發之檢疫證明書，與規定不符。
Fail to attach proof of quarantine issued by exporting country. Do not meet the 
regulation BAPHIQ

（三）□附帶土壤（土壤禁止輸入）。
Soil attached (soil is prohibited from importation)

（四）□植物或植物產品係屬首次輸入案件，未檢附輸入檢疫條件函。
□first-time imported plants or plant products which are not enclosed with imported
quarantine requirement documents

（五）□其他　　　　　　　　　　　　　　　　　　　　　　　　。
□others　　　　　　　　　　　　　　　　　　　　　　　　。

二、□攜帶新鮮水果。
□carrying fresh fruits

依　據： Based upon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38 條之 1 □第 41 條 □第 43 條。
□Transmissible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
□Article 38-1 □Article 41 □Article 43。
□植物防疫檢疫法□第 19 條 □第 22 條 □第 24 條。
□Plant Protection and Quarantine Act□Article 19 □Article 22 □Article 24
□旅客及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或經郵遞動植物檢疫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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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antine and inspection regulations for passengers, cars, ships, aircraft carriers 
personnel carrying or mailed animals and plants

□Article 7 □Article 8 □Article 11。
□財政部關稅總局「自 87 年 10 月 1 日起禁止旅客攜帶新鮮水果入境」公告。

Ministry of Finance-Dir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From October 10, 1998 
passengers are prohibited from carrying fresh fruits entering the country” announcement

□行政罰法 □第 36 條 □第 39 條。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Article 36 □Article 39

處理方式：Quarantine measures
□退運 □銷燬 □檢疫處理 □隔離留檢 □沒入毀棄 □扣留。
□放棄後銷燬。
□send back □destroy □quarantine treatment □isolation and inspection □destroy and
render□detention。
□abandon and destroy 
□請輸入人於　　月　　日前辦理補正或至本分局會同處理，未於規定時間內前
來處理者，得經催告後逕行辦理。
Applicants shall complete official procedures before ___________ (Date 
Month/Day). Those who do not complete within the regulated period shall be 
reminded and complete official procedures. 

附　註：
Appendix:

一、輸入人對本通知書所載事項如有異議，請於收受起三十日內向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提起訴願。
If the importer has any objections towards the contents of this Notification, please file a 
complaint at COA within 30 days.
二、本通知書適用於入境旅客、船機人員及郵寄包裹動植物檢疫之處理。
The notification is applicable for passengers, aircraft and ship personnel and mailed 
animal and plants which need to go throug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三、郵件落地單號碼                                              
Mail register number 

                                                （關防蓋章）
               年               月               日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管

機關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依

據

海岸巡防法、國家安全法

作

業

內

容

遊艇、人員之安全檢查

作
如附表六~2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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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流

程

注

意

事

項

一、遊艇活動前請逕上海岸巡防署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cga.gov.tw/CSW/CSW_02.asp，下載「遊艇航行計
畫表」。

二、遊艇進出漁港依「遊艇停泊漁港申報須知」規定辦理。

表

格
「遊艇航行計畫資料表」、「遊艇停泊漁港申請表」。

備

註
附表六~1

遊艇、人員安全檢查作業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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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2

遊艇進港安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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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檢所未發動檢查 安檢所依職權發動檢查

船長（主）將「遊艇航
行計畫表」，送至進港
安檢所

經港口管理機關核准進
港停泊

有違法（規）情事或超載

經勸導仍不改善

函送相關主管機關核處倘停泊於漁港，安檢所協
助漁港管理機關於「遊艇
停泊漁港申請表」填註進
港時間

靠港停泊

核對船舶執照、小船駕駛證
及身分證（或其他可資證
明身分之證件）無誤



附表六~3

遊艇出港安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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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長（主）填寫「遊艇航行計
畫表」並送至出港安檢所知悉

安檢所未發動檢查 安檢所依職權發動檢查

有違法（規）情事或超
載

經勸導仍不改善

函送相關主管機關核處

出港

倘停泊於漁港，安檢所協助
漁港管理機關於「遊艇停泊
漁港申請表」填註出港時間

核對船舶執照、小船駕駛
證及身分證（或其他可資
證明身分之證件）無誤



附表六~4
遊艇航行計畫表

填 表 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預定出港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出 港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預定入港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入 港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船 名 船舶所有人   
核准搭載人數
          人

遊 艇 執 照     執字第     號 船艇長度 公尺總 噸 位 噸

主 要 通 訊 設 備
及 使 用 頻 道

次 要 通 訊 設 備
及 使 用 頻 道 易於辨識特徵

航 行 時 間    年   月   日   時從     港出海   年   月   日   時返回   港

航 行 目 的 地 航 行 路 線 航 行 區 域
（ 經 、 緯 度 ）

船 長 小 船 證 照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緊 急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進出港人員名冊

姓 名電 話身 分 證 字 號緊 急 聯 絡 人
緊 急 聯 絡 人
電 話

備 註

注意事項

1.台端駕船從事海上遊樂活動，請於出海前填妥本表，置放於出海港之海岸巡防署安檢所，如台端駕駛
之船舶未能如期返回，將會通知相關單位提高警覺或進行搜尋；若台端駕駛之船舶因故臨時改靠其他
地點，或逾期但在海上未有危險情況，請通報出海港之安檢所或附近之海岸電台。（本表格刊登於海
岸巡防署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cga.gov.tw/CSW/CSW_02.asp  歡迎下載使用）

2.一式三聯：
第一聯：出港安檢所留存。
第二聯：隨船攜帶。
第三聯：入港安檢所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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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人員安全檢查作業聯絡表

管理項目
聯絡窗口

備註
機關 電話 傳真機 電子信箱 地址

遊艇、人員安

全檢查
國際商港 蘇澳 （03）

996-1705
（03）

995-2649
611215@

north.cga.gov.tw 宜蘭縣蘇澳鎮港區路 1 號

基隆 （02）
2425-3585

（02）
2425-3585

610212@
north.cga.gov.tw

基隆市仁愛區港西街 6 號

123 室

台北 （02）
2619-4505

（02）
2619-4505

622224@
north.cga.gov.tw

台北縣八里鄉商港路 123

號

台中 （04）
2658-3019

（04）
2657-1909

check3010@
middle.cga.gov.tw

台中縣梧棲鎮中二路 1段 8
號

高雄 （07）
531-9958

（07）
765-4321

SC050001@
South.cga.gov.tw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 9

號

安平 （06）
261-1551

（06）
261-0330

SC052001@
south.cga.gov.tw

台南市安平區新港路 25 巷

16 號

花蓮 （03）
823-9816

（03）
823-9816

EL831101@
east.cga.gov.tw 花蓮市港濱路 11 之 1 號

遊艇港 龍洞 （02）
2490-9176

（02）
2490-9020

613216@
north.cga.gov.tw

台北縣貢寮鄉龍洞街 35 之

6 號

後壁湖 （08）
886-6470

（08）
886-7445

SC063009@
south.cga.gov.tw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 79 之

40

漁港 碧砂 （02）
2469-6955

（02）
2469-6955

610224@
north.cga.gov.tw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13

之 20 號

新竹 （03）
536-6685

（03）
536-6685

620214@
north.cga.gov.tw 新竹市新港南路 101 號

遊艇、人員安
全檢查

一港口
（鼓山）

（07）
561-5854

（07）
561-8197

SC050002@
south.cga.gov.tw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 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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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項目
聯絡窗口

備註
機關 電話 傳真機 電子信箱 地址

旗津 （07）
571-8574

（07）
572-0871

SC050003@
south.cga.gov.tw 高雄市旗津區海岸路 28 號

將軍 （06）
261-1551

（06）
261-1551

SC052001@
south.cga.gov.tw

台南市南區新港路 25 巷 6

號

安平 （06）
391-0952

（06）
391-0952

SC052002@
south.cga.gov.tw 台南市安平區漁光路 1 號

興達 （06）
698-7206

（06）
698-7206

SC052003@
south.cga.gov.tw

高雄縣茄萣鄉崎漏村大發

路 1 號

七美 （06）
997-2115

（06）
997-2115

SC070029@
south.cga.gov.tw

澎湖縣七美鄉南滬村 26-3

號

龍門 （06）
992-0073

（06）
992-0073

SC070007@
south.cga.gov.tw

澎湖縣湖西鄉良文港 119-

39 號

馬公 （06）
921-6041

（06）
921-8985

SC070002@
south.cga.gov.tw

澎湖縣馬公市案山里 96-28

號

大果葉 （06）
998-1436

（06）
998-1436

SC072024@
south.cga.gov.tw

澎湖縣西嶼鄉池東村大菓

葉 10 之 2 號

吉貝 （06）
991-1032

（06）
991-1032

SC072007@
south.cga.gov.tw 澎湖縣白沙鄉吉貝村 1 號

沙港西 （06）
921-6045

（06）
921-6045

SC072028@
south.cga.gov.tw

澎湖縣湖西鄉沙港下村 181

之 1 號
遊艇、人員安
全檢查 通樑 （06）

993-2604
（06）

993-2604
SC072009@

south.cga.gov.tw
澎湖縣白沙鄉通樑村 161-4

號

岐頭 （06）
993-3473

（06）
993-3446

SC072017@
south.cga.gov.tw

澎湖縣白沙鄉岐頭村 1-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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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項目
聯絡窗口

備註
機關 電話 傳真機 電子信箱 地址

後寮 （06）
993-2584

（06）
993-2584

SC072006@
south.cga.gov.tw

澎湖縣白沙鄉後寮村 104

之 17 號

赤崁 （06）
993-3472

（06）
993-3472

SC072001@
south.cga.gov.tw

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 37 之

3 號

新港 （089）
854-562

（089）
854-562

EL822201@
east.cga.gov.tw

台東縣成功鎮港邊路 19-1

號

金樽 （089）
896-670

（089）
896-670

El822101@
east.cga.gov.tw

台東縣東河鄉東河村金樽

路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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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1
遊艇停泊漁港作業程序表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of Yacht Anchoring  

主管機關
Authorities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Fisheries Agency, Council of Agriculture

依據
Dependence

Resource

漁港法
Fishing  Port  Act

作業內容
Operate Contents

遊艇申請進出漁港停泊
The application of anchoring  

作業流程
Operate Procedure

1. 向海巡單位詢問有無遊艇泊位。
Inquiry of anchoring from Coast Guard
2. 向漁港管理單位繳交漁港管理費。
Payment of the commission fee on port authorities 

注意事項
Notices

遊艇離港時繳交漁港管理費。
The commission fee will be paid before leaving

表格
Tables

1. 遊艇證照影本。
The copy of yacht certificate 
2. 遊艇停泊漁港申請表。
The application form on anchoring 

備註
Remarks

附表七~2
遊艇停泊漁港作業聯絡表

The Correspondence Table of Yacht Anch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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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項目

Management
Item

聯絡窗口 information center 備註
Remarks機關 

Authorities
電話 

Tel. No
傳真機 
Fax. No

網站 
Website

遊艇停泊漁
港

Yacht
Anchoring 

農委會漁業
署

Fisheries
Agency,
Council  of
Agriculture

02-
334361
67

02-
238931
58

http://
www.fa.gov.tw/
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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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3

遊艇停泊漁港申報須知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九二一三四一一
二六號令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四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九三一三四一七六○
號令修正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利漁港管理〔代管〕機關辦理遊艇停泊
漁港申請作業事宜，特訂定本申報須知。

二、開放供遊艇停泊之漁港，以本會指定之漁港為限，並僅供遊艇進出泊靠，不得
作為遊艇之註冊地。

三、遊艇申請停泊於漁港，應於進入漁港前，以電話或無線通訊由當地漁業通訊電
臺轉海巡單位確認有無遊艇泊位，經通知有泊位後，始可進入漁港，並應於進
港時填寫「遊艇停泊漁港申請表」；海巡單位通知無泊位後，如強行進入，由海
巡單位通知漁港管理〔代管〕機關依漁港法相關規定處理。

四、遊艇進入漁港後，應停泊於指定之泊區，並遵守漁港法相關規定。
五、遊艇應於離港時或離港後十五日內至漁港管理〔代管〕機關指定之單位繳交漁

港管理費，逾期未繳納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
六、遊艇停泊漁港申請表如附表十之 2、流程圖如附表十之 3。

遊艇停泊漁港申請表
市

　　　　　　縣（市）　　　　　　漁港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船名 編號 國籍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 護 照 號
碼）

聯絡電話
住宅或公司

傳真號碼
手機號碼

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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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主姓名
□同上
□　　　　　　 聯絡電話

□同上
□　　　　　　

聯絡地址
□同上
□　　　　　　　　　　　　　　　　　　　　　　　　

船舶性質 □自用
□營業用

登記噸數            噸

船舶尺寸 長      寬 限載人數

進港目的

船上人員
姓名

計

人

預定進出港
時間 進港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出港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實際進出港
檢查時間 進港

年　月　日

午時分

安
檢
員

簽
　

章

出港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安
檢
員

簽
　

章

註：1.申請人基本資料應詳實逐項填寫。
2.海巡單位完成遊艇出港檢查並填寫檢查時間後，將本表傳真至漁港管理（代管）機關辦
理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核計事宜。

3.遊艇應於離港時或離港後十五日內至漁港管理（代管）機關指定之單位繳納漁港基本設
施使用管理費，逾期未繳納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

遊艇申請停泊漁港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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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巡單位詢問

有無遊艇泊位

確認泊位
沒有

填
寫
申
請

表
後
進
港

海
巡
單
位
通
知
無
泊
位
後
，
如

強
行
進
入
，
由
海
巡
單
位
通
知

漁
港
管
理
機
關
依
漁
港
法
相
關

規
定
處
理

遊艇

進港前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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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艇
離
港
時
或
離

港
後
十
五
日
內
至

漁
港
管
理
(
代

管
)
機
關
指
定
之

單
位
繳
交
漁
港
管

理
費



附表八~1
後壁湖遊艇港自用遊艇進出港作業程序表

主 管
機 關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依

據
國家公園法及墾丁國家公園後壁湖遊艇港出租經營管理契約書

作

業

內

容

辦理國內自用遊艇進出後壁湖遊艇港事項。

作

業

流

程

進港：
24小時前預知遊艇港管理單位(後壁湖管理站:088867041)，確認泊位
及收費事宜。
進行安檢站安檢事查
文件檢核及泊靠

出港：
4小時前通知港口管理單位
進行安檢站安檢事查

注

意

事

項

表

格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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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2
後壁湖遊艇港自用遊艇作業聯絡表

Houbihu Marina Contact Chart for Own-Use Yacht Port Entry and Departure Procedures 

管理項目
Management Items

聯絡窗口 Liaison window
備註 Remarks

機關 Authority 電話 Tel. No. 傳真機 Fax. No. 網站 Website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Kenting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08-8867041 08-8867041 www.ktn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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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洞遊艇港進出港作業程序表

主 管
機 關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依

據

「辦理港埠營運及安全管理作業標準作業程序」

作

業

內

容

包含遊艇進出港通報、遊客登記、船艇靠泊等。

作

業

流

程

1. 於預定進出港前4小時向龍洞遊艇港管理中心通報。

2. 龍洞遊艇港管理中心通報相關機關。

3. 繳交使用費。

4. 遊艇進(出)港及靠泊。

注

意

事

項

港區船艇航行應互為禮讓，離席船艇優先航行；靠泊時應依指定泊位

停靠。

表

格

航行計畫書、遊客名冊等。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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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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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艇 航 行 計 畫 資 料 表
台端駕船從事海上遊樂活動，請於出海前填妥本表，置放於施行安

全檢查之海岸巡防安檢所站，如台端駕駛之船舶未能如期返回，海岸巡
防機關將會通知有關單位提高警覺或進行搜尋；若台端駕駛之船舶因故
臨時改靠其他地點，或逾期但在海上未有危險情況，請即通報出海地點
之海岸巡防單位或附近之海岸電台。

船舶資料

船  名：

總噸位：                      長  度：

船  質：                      顏  色：

電信設備類別及數量：

主要導航設備類別及數量：

易於辨識之特徵：

救生設備
及 食 物

救生衣：          件           救生筏：          只

救生圈：          只           信號彈：          枚

飲用水存量：          公升

食物存量：可供          人食用           日

航行計畫

年        月        日        時出海，
前往□淡水第二漁港□碧沙漁港□鼻頭角漁港□澳底漁港□烏石漁港

□龜山島□其他：_____________

預計於       年      月      日       時

以前返回，無論如何不遲於      月      日       時返回，並應從

核定地點出海，從預定返回地點返回為原則。

緊急聯絡
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地址：

其 他

船舶所有人(或船長)：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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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4



出入港人員名冊 ( 請遊客攜帶身分證兒童使用健保卡
外 國 人 請 攜 帶 有 效 簽 證 護 照 )

遊客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 當日體溫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船名：翡翠一號           船舶證照字號：913385      船舶所有人(或船長)：

第 37 頁，共 43 頁



附表九~5
龍洞遊艇港進出遊艇作業聯絡表

Longdong Marina Contact Chart for Port Entry and Departure Procedures 

管理項目
Management Items

聯落窗口Contact Window 備註
Remarks機關Authority 電話Tel. No. 傳真機Fax. No. 網站Website

進出港審核及業務督導、船舶救生
安全裝備及港區設施設備檢查

Port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nd report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龍洞管理站
Longdong Management 
Station of the 
Northeast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

02-24902717 02-24902718 www.necoast-nsa.gov.tw

船舶進出港檢查及遊客登記

Port entry and departure 
inspection and passenger 
registration. 

海巡署北部地區巡防局
第13岸巡大隊
13th Coast  Patrol
Corps,  North  Coast
Patrol  Office,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02-24903283 02-24901387

提供遊艇進出港及停泊服務，維護
港區設施設備安全及環境清潔

Providing yachts with port 
entry, departure and berthing 
services, and maintaining port
facilities, equipment,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cleanliness.

百裡挑一文化育樂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Bai Li Tiao Yi 
(“One-in-a-Hundred 
Choice”)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Enterprise Co., Ltd.

02-24903711 02-2490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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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3

遊艇進出國際商港（電腦）作業簡化流程
（96.10.02交航字第0960009236函訂定） 

附表十~4
外籍遊艇進出國際商港作業程序表

主管
機關 交通部高雄港務局、基隆港務局、花蓮港務局、臺中港務局

依

據

1. 商港法第24條。
2. 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4、5、6、7條規定。
3. 行政院秘書長94年 9月 12日院臺文字第0940042486號函頒定之「外籍遊艇

申請進入國際商港或遊艇港作業程序」及「外籍遊艇申請出國際商港或遊艇港
作業程序」。

作業
內容

船舶進出高雄港相關程序

作

業

流

程

一、進港流程：
(一)、先預報再進港：

１、由船長、船東或船務公司檢具相關資料傳真或至航政組監理科辦理進
港預報簽證手續。

２、安檢站、關稅局、移民署、疾病管制局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等單位於接
受(派檢系統)通知後，於遊艇到港時派員依權責執行相關檢查
（CIQS）。

３、完成各項進港手續後靠泊碼頭。
(二)、先進港再補辦：

１、外籍遊艇到港前以無線電或電話通報信號台。
２、由信號台通報港口管理中心，並請港警或海巡單位派艇引領至安檢

站。
３、由聯絡中心(或港口管理中心)通知關稅局、移民署、疾病管制局及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等單位依權責派員執行相關檢查（CIQS）及水域管理機
關處理靠泊事宜。

４、於靠泊碼頭後，24小時內，由船長、船東或船務公司檢具相關資料傳
真或至航政組監理科補辦理進港預報簽證手續。

二、出港流程：
(一)、於出港12小時前，由船長、船東或船務公司檢具相關資料傳真或至航

政組監理科辦理出港預報簽證手續（可於辦理進港手續時一併辦
理），航政組監理科通知水域管理機關。

(二)、安檢站、關稅局、移民署、疾病管制局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等單位於接
到(派檢系統)通知後，派員依權責執行相關檢查（CIQS）。

(三)、完成各項出港手續後離港。

注

意

事

項

一、外籍遊艇申請進港預報簽證作業應檢附：
(一)、船舶進港預報申請書。
(二)、船舶國籍證書。
(三)、外籍遊艇國籍（登記）証書文件資料。

二、外籍遊艇申請出港預報簽證作業，並由系統自動審核或人工審核作業，應
檢送下列文件： 
(一)、船舶出港預報申請書。
(二)、依船種檢送各項適航性證書或船舶證書資料。

表
格

一、 船舶基本資料維護作業申請書 
二、 船舶進港預報申請書。
三、 船舶出港預報申請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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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台通報聯絡中心 ( 或港口管理
中心 ) ，並請海巡署或港警局派船
艇引領靠泊安檢站。

遊艇進港

遊艇預定到港前，以無線電或電話
通報信號台。

外籍遊艇申請進入國際商港作業流程

港口管理中心通知關稅局、移民署、
疾病管制局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等
單 位 至 安 檢 站 執 行 相 關 檢 查
（CIQS）及水域管理機關處理靠泊
事宜。

遊艇入港後24小時內，請船長或船
舶所有人或其代理人至港務局航政
組監理科補辦進港預報手續。

完成進港

完成上述進港程序及檢驗後，信號
台及水域管理機關引導遊艇靠泊碼
頭。

遊艇出港

外籍遊艇申請出國際商港作業流程

遊艇預定出港12小時前至港務局航
政組監理科辦理出港預報手續，航
政組監理科通知水域管理機關。

遊艇向信號台通報出港，信號台引
領靠泊安檢站。

完成出港

完成上述出港檢驗後，信號台引導
遊艇出港。

安檢站、關稅局、移民署、疾病管制局
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等單位於接到
(動態系統)通知後，派員依權責執
行相關檢查（CIQS）。

附表十~1

附表十~2

「進港預報手
續」請依「遊艇
進出國際商港
（電腦）作業
簡化流程」辦
理（如后附表
十~3）。

遊艇出港遊艇預定出港 12小時前至港務局航
政組監理科辦理出港預報手續，航
政組監理科通知水域管理機關。

遊艇向信號台通報出港，信號台引
領靠泊安檢站。

完成出港
完成上述出港檢驗後，信號台引導
遊艇出港。
安檢站、關稅局、移民署、疾病管制
局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等單位於接
到(動態系統)通知後，派員依權責
執行相關檢查（CIQS）。

「出港預報
手續」請依
「遊艇進出
國際商港
（電腦）
作業簡化
流程」辦理
（如后附
表十~3）。

系統自動傳
送核准資料

是

通知船東或代理人

港灣棧埠資訊系統
CIQS 檢查

完成進出港

港灣棧埠系統係
各港視港區作
業情形，由各
港自行開發，
且因涉及港埠
業務費用收費
事宜，由各港
務單位視港區
作業情形辦理。

CIQS 檢查由相
關權責單位依
規定辦理。

（一）第一次進港
檢附：（1）船東身分證明文件。

遊艇船舶基本資料文件。
靠泊國際商港內漁港遊艇碼頭，加附

漁港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於專屬系統輸入下列相關資料：
（1）遊艇基本資料：船名、國籍、船籍港、呼號、

建造日期、噸位、長、寬、深、吃水等。
（2）遊艇所有人資料：姓名、國籍、身分證或

護照號碼、聯絡方式等。
（3）簽證資料：預定進出港日期時間、進港目

的、前一港、次一港、進出港口、危險品、隨
船人數等。

（4）證書資料：未滿20總噸遊艇相關證明文
件（含檢查資料）或小船執照。

（二）第二次進港（含以後），僅需於專屬
系統鍵入帳號及密碼即可帶出相關資料，
並經系統審核通過後，自動將相關資料傳
送至「港灣棧埠資訊系統」，俾利業者辦理
後續港灣棧埠作業事宜。

（三）外籍遊艇進入國際商港，可依行政院 94
年 9 月 12 日核定之「外籍遊艇申請進入國際
商港或遊艇港作業程序」，於預定到港4 小
時前以無線電通報信號台後進港，並於進
港後 24 小時內，由船長或船舶所有人或其
代表人辦理相關入境手續。

（四）遊艇靠泊國際商港內漁港區部分，請
先行逕向漁港主管機關申請泊位許可。

（五）遊艇 1 日多次進出商港部分，由各港
務局在不違反現行法令規定暨確保港區航
行安全與秩序之前提下，自行視業務狀況
辦理。

右列資料可傳真或
附加電子檔供審核

船東或代理人於 MTNET 「遊
艇進出國際商港簽證管理系
統」專屬頁面，登打船東身分、
遊艇基本資料及進出港預報簽
證（包括擬靠泊碼頭）資料

商港管
理機關
審核

否



外籍遊艇進出基隆國際商港作業聯絡表

管理項目
Management Items

聯絡窗口 Liaison window
備註 Remarks

機關 Authority 電話 Tel. No. 傳真機 Fax. No. 網站 Website

進、出基隆港程序 航政組
0800306333

02-24206270
02-2484812 www.klhb.gov.tw

港務組 02-24208258 02-24284811

信號台 02-24207031 02-24627131

營運科 02-2420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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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遊艇進出臺中國際商港作業聯絡表

管理項目

Management

聯絡窗口Liaison Window
備註Remarks

機關Autjority 電話Tel.No. 傳真機Fax.No. 網站Website

外籍遊艇進出國
際商港通報手續

信號台 04-26642411 04-26569267 www.tchb.gov.tw

外籍遊艇進出國
際商港船席調派 港務組繫船科 04-26642390 04-26574209 www.tchb.gov.tw

外籍遊艇進出國
際商港簽證手續

航政組監理科 04-26642357 04-26571375 www.tchb.gov.tw

外籍遊艇進出國
際商港計費手續 業務組營運科 04-26642356 04-26565703 www.tchb.gov.tw

外籍遊艇進出花蓮國際商港作業聯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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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6

附表十~7



管理項目

Management

聯絡窗口Liaison Window
備註Remarks

機關Autjority 電話Tel.No. 傳真機Fax.No. 網站Website

外籍遊艇進出國
際商港簽證手續 航政組 03-8349505 03-8338495 www.mtnet.gov.tw

外籍遊艇進出國
際商港船席調派

港務組 03-8344476 03-8333771

外籍遊艇進出高雄國際商港作業聯絡表

管理項目
Management
Items

聯絡窗口Liaison window 備註
REMARKS機關Authority 電話Tel.No. 傳真機Fax.No. 網站Website

進出港簽證手續 高雄港務局航政組
監理科 07-5622388

07-5213315
07-5312484
07-5329673

進出港通報管制 高雄港務局港務組
航管科

07-5622108、5622109
07-5711369-308、309

07-5324791
07-5717424

入出境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國境事務大隊
高雄港隊

07-2692831
07-2692832

07-2696087

安檢 海巡署高雄安檢隊 07-561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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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港口安檢站

關政 高雄關稅局督察一
課

07-5628350
07-5628327

人員檢疫 高雄疾病管制局第
五分局 07-5215681-102 07-5315531

動植物檢疫 高雄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 07-3377518

07-3377515
07-337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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